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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创证券”或“债券受托管理人”）编制本

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

“公司”）对外公布的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发行人提供的相关文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首创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一、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1、原董事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1 任锋 董事长 

2 李振宇 董事、总经理 

3 徐武敦 董事 

4 惠春红 董事 

5 南琪 董事 

6 柯泽鸿 职工董事 

二、人员变动的原因和依据 

2024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召开了 2024 年第五次股东会会议，会议的通知、

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所作决议真实、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4 项议案，其中 1 项议案为

《关于选举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职工董事的议案》，作出

决议如下： 

1、选举任锋、李振宇、赵朋、刘仲川、赵东佐、南琪为公司非职工董事。 

2、上一届相关人员同时免去董事职务。 

本次变更后，公司董事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1 任锋 董事长 

2 李振宇 董事、总经理 

3 赵朋 董事 

4 刘仲川 董事 

5 赵东佐 董事 

6 南琪 董事 

本次变更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1 任锋 董事长 

2 李振宇 董事、总经理 

3 赵朋 董事 

4 刘仲川 董事 



序号 姓名 职务 

5 赵东佐 董事 

6 南琪 董事 

7 彭立华 监事会主席 

8 郁江宁 监事 

9 苏军力 职工监事 

10 王文胜 副总经理 

11 胡桢亮 副总经理 

12 方晖 副总经理 

13 朱军 总监 

三、新聘任人员的基本情况 

任锋，男，汉族，1970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

士，经济师，1993 年 7 月参加工作，现任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李振宇，男，汉族，1970 年 2 月出生，籍贯江苏南京，中共党员，大学本科

学历，经济师，1991 年 9 月参加工作，现任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

经理。 

赵朋，男，汉族，1973 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经济学学士，

1996 年 7 月参加工作，现任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光大

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刘仲川，男，汉族，1973 年 8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

士，高级会计师，1998 年 9 月参加工作，现任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战略规划

部行业分析处处长，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赵东佐，男，汉族，1968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1988 年 8 月参加工作，

现任浙江省温州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光大金瓯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南琪，男，汉族，1972 年 7 月出生，籍贯浙江，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现

任温州市工业与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兼任光大金瓯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四、人员变动所需程序及其履行情况 



发行人本次董事变更程序及人员设置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光

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新聘任人员

均不存在被调查、采取强制措施情形，亦不存在严重失信行为。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上述董事变更所需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五、信息披露承诺 

发行人承诺对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责任，并

将按照监管机构相关规定，履行后续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六、影响分析 

本次发行人关于公司董事变更属正常事项，发行人经营范围、经营方针政策

均不受影响，不会对发行人日常管理、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造成重大

不利影响，也不会对董事会、监事会决议有效性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首创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本次债券本息偿付及其他对债券持有

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债券

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变更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